附件4
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（节能减排方向）申请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初审意见
	申请单位
	

	项目名称
	

	申请单位
自报量
	项目总投资
（万元）
	
	设备购置费
（万元）
	

	
	节能量
（吨标准煤）
	
	替代燃料量
（吨标准油）
	

	初审意见
	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：
（如提交该类材料，请在“□”中打“√”，如未提交打“×”）
□ 申请书（是否符合《指南》规定的优先支持领域：□是 □否）。
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机构代码证（是否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：□是 □否）。
□ 能源管理制度。
□ 财务管理制度。
□ 立项证明。
□ 交竣工证明（是否符合《指南》规定的完成时间：□是 □否）。
□ 申报数据证明材料。
□ 项目现场照片或视频资料，以及地（市）一级以上媒体报道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审人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处室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处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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